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9日

（2022）浙0291民初1990号
泰州市双益制氧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83589977374K）：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优耐特进
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泰州市双益制氧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2）浙

0291民初19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5087号
纪忠骏：原告温州爱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纪忠
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8444号
郑美林、郑林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加清与被告江晓秋、
郑美林、郑林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8444

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3月9日9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

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411号之一
陈美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分公司与被告陈美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

7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美香应在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分公司代偿款61549.73元并支付违约金（以

61549.73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自2020年9月17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陈美香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

司保险费6392.83元及违约金（以6392.83元为基数，按每

日千分之一自2020年9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99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陈美香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6830号
范雪斌：原告陈王良与被告范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683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范雪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陈王良借款28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

28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范雪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王

良律师代理费2500元。案件受理费563元，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费330元，合计893元，由被告范雪斌负担。公告费

56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范雪斌负担，并于本判决生

效后直接给付原告陈王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945号之一
安吉递铺方平苗圃、方平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彬与被
告安吉递铺方平苗圃、方平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

浙0523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安吉

递铺方平苗圃、方平平返还张彬货款21000元，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7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30元，由被告安吉递

铺方平苗圃、方平平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

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91破23号
本院根据湖州南太湖新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的申请，于

2022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湖州清河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

任湖州清河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根

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简化审理程序的实

施意见（试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

审理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本案采用简化审理程序。湖州清河

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2

月27日前，向湖州清河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

由港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湖州清河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湖州清河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3月13日采用

书面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采用非现场形式表决。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81号
谭宪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三虎与被告谭宪辉之间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数建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号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

十日内，定于2023年3月13日14：2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

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472号
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本院受理的原告洪秀青、黄超
嫦与被告浦江零五七九健身馆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定于

2023年3月13日上午9：0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

（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49号
我院于2022年10月26日作出（2022）浙0781破申56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长乐磁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因兰溪长乐磁业

有限公司资产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严重资不抵债，且不具备

重整、和解的条件。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3年1月4

日作出（2022）浙0781破4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

溪长乐磁业有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066号
浙江六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卫东、陈柏洪：本院受
理原告虞红刚与被告浙江六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卫东、

陈柏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开庭传票和证据材料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1327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二十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3月6日上午08时

50分在综合审判庭2号庭（东阳市广福东街426号）公开开

庭审理。由审判员胡航晓独任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057号
郑光鑫（住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里墩村郑家3号，
公民身份号码：332627196502120853）：本院受理原
告何建设与被告郑光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郑光鑫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何建设货款人民

币9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2年9月22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货款9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倍计算】。如被告郑光鑫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2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876元，由被

告郑光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52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190号
黄伟（公民身份号码：51152519881023125X，住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文江镇腾然村毛稗湾组57号）：本院受
理原告候世兵与被告黄伟、周盛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磐安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独

任审理通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依法判令第一、第二被告共同

赔偿原告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

通费、鉴定费等共计人民币50395元。2、判令由第三被告在保

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第一、第二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3年3月1日上午08：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

讼服务中心2楼）。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4907号
罗兴杭（公民身份号码：530381199211104758，住
云南省宣威市乐丰乡店子村委会范地村17号）：本院受理
原告吕锦堂与被告罗兴杭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2）浙0784民初4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罗兴杭赔偿原告吕锦堂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

8121.72元，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交案

件受理费96元，应收取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

被告罗兴杭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4870号
吕兆武（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镇北山村塘下步云路西路
1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仙居县胜发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与你、郑立新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吕兆武立即支付给原告代付的赔

偿款本金174852.70元、利息6314.74元，并从2022年8

月16日起以181167.4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利

息到实际付清日止，算至起诉日利息为1743.75元；2、判令

被告郑立新立即支付给原告代付的赔偿款本金155175.25

元、利息2579.26元，并从2017年5月17日以54720.98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日止，算至起

诉日利息为11587.17元；从2018年9月30日起以

29142.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利息到实际付清

日至，算至起诉日利息为4674.88元；从2022年8月16日

起以73891.4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利息至实际

付清日止，算至起诉日利息为711.21元；3、判令两被告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2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希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894号
郏宣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鹤浦镇吉港村吉港6组
28号）：原告范勇善与被告李远中、郏宣表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除公告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主文如

下：一、限被告李远中、郏宣表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给原告范勇善货款5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22年9月

21日起按年利率3.65%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范勇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7元，公告费560元，原告范勇善负

担137元，被告李远中、郏宣表负担1660元。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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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林建伟签订
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
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林建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林建伟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建伟

主债务人名称：浙江金润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人民币）：10465354元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浙江鑫都工贸

有限公司、俞杰锋、周慧、俞洪礼、项仙儿、陈高波、俞仙群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林建伟债权转让公告

龙游县公证处公证员张梦清遗失公证员执业证一本，

发证日期：2019年1月4日，执业证号码：111081220190657，
特此声明。 张梦清

2023年1月9日

遗失声明

2022年 11月 11日上午，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接

群众报警称在 123-1 海区（123°32′133″E,34°24′

400″N）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对尸体进行勘验，尸体

高度腐烂无法辨明基本特征，尸体仅着一条红色短裤。

目前无法查明死者身份，如有失踪人员家属请与宁

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联系。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到宁波市奉化区松岙镇振兴路29号宁

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认领。公告之日起30日后仍无人

认领，由我站按民政部有关救助规程予以处理。

联系电话0574-28512065。

宁波海警局奉化工作站
2023年1月9日

无名尸体认领公告

杭州财优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郑婷婷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398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

年2月6日上午8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杭州豪仕迈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齐帅龙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285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2

月21日上午11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3号第二

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五八到家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徐晓瑜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63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初辰熙（杭州）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苗苗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加班费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419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

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2

月24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3号第二仲

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罗洁等26人、曹瑜等29人诉你单位劳

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68、（2022）3969号仲裁裁决

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涉及非终局部分，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件裁决

涉及终局裁决部分，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五八到家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徐晓瑜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63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月9日

仲裁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裁定宣告宁

波灵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因宁波灵

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836QH5T）正副本均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波灵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1月9日

作废声明

浙江易派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7470253888）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03年1

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易派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1月9日

遗失公告

借款人名称

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 计

借款合同编号

202071310368

202071310369

债务情况（基准日2022年9月1日）
本金

41,084,200.45

28,042,557.76
69,126,758.21

利息

2,268,995.64

1,526,149.33
3,795,144.97

担保情况

抵质押物：义乌市永乐工艺品有限公司位于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区的土地厂房，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款，林韵蔚、卢嘉舟个人存单；
保证人：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机文化产业发展（云南）有限公司（现已改名为中机科创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刘美产、方菊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单户转让协议》（编号：2022义单A），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市分行将其对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位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9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